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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2014年9月16至1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以通讯及传阅方式对《关于与

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四川宜宾五粮液旅游文化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进行审议，鉴于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20.07%

的股份，系公司第二大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

公司与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旅游公

司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关联董事刘中国、唐桥、陈林、张辉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由三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经审议，本议案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就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独立意

见（详见专项公告）。

按照相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拟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设立公司的目的

为了进一步提升公司形象，宣传公司，提升五粮液品牌知名度，积极推动

五粮液工业生产园区旅游项目，实施五粮液旅游文化开发项目。

（二）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四川宜宾五粮液旅游文化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以工商

登记注册为准）。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注册地：宜宾市翠屏区岷江西路150号

生产经营范围：酒类，旅游产品，服装，玻璃制品。 实际经营范围以工商登

记机关核定为准。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

）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4,000

现金

80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400

现金

8

四川省宜宾普什集团有限公司

200

现金

4

四川安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200

现金

4

四川省宜宾丽彩集团有限公司

200

现金

4

合 计

5,000 100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1、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宜宾市岷江西路150号

法定代表人：唐桥

注册资本：壹拾亿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服务。

五粮液集团公司是由宜宾五粮液酒厂改制设立，成立于1998年8月，系本

公司第二大股东。五粮液集团公司经过多年高速发展，形成酒类、机械制造、高

分子材料及深加工、塑胶、模具、现代物流、玻璃制造、橡胶、药业、印务、包装、

果酒、外贸、服务等行业的多元化产业结构的大型集团公司。

2、四川省宜宾普什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四川省宜宾普什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宜宾市岷江西路150号

法定代表人：唐桥

注册资本：壹亿伍仟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塑胶制品，机电产品，建筑材料，塑料原料，模

具、防伪技术产品，数控机床及基础功能部件，工程机械及基础功能部件；进出

口业。

四川省宜宾普什集团有限公司系五粮液集团公司下属子集团公司， 是具

有下辖多个子（合资）公司的高科技大型企业集团，其业务主要由机械制造、

高分子材料两大产业构成。

3、四川安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四川安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宜宾市岷江西路150号

法定代表人：徐胜明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公路汽车货运及汽车维修；塑钢、金属材料加工、销售、安装；煤

矿机械制造销售；起重机械制造销售；仓储、国际货运代理。

四川安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系五粮液集团公司之下属子集团公司， 拥有

各型运输车辆、起重、装载及工程作业等机械1500余台套，各型标准集装箱

700余个，2,500吨集散两用船舶10艘，货物仓储面积10万平方米。安吉物流集

团现已构筑形成了全国性、集团化的物流服务网络，是交通部认定的道路货物

运输二级资质企业。

4、四川省宜宾丽彩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四川省宜宾丽彩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宜宾市岷江西路150号

法定代表人：陈康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销售：批发预包装食品、印刷机械设备、

配件及耗材、纸张、油墨、化工产品、橡胶制品、钢材、水泥、机电产品、造纸原

料、建筑材料。

四川省宜宾丽彩集团有限公司系五粮液集团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成立于

2004年6月，是一家集印刷包装装潢、销售印刷机械设备、配件及耗材、纸张、

油墨、化工产品、橡胶制品、机电产品、造纸原料、建筑材料为一体的综合性企

业。

三、备查文件

（一）第五届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意见；

（三）其他相关材料。

特此公告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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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4年9月21日上午

09:30以现场方式在南宁市银海大道 1215�号东盟进出口商品交易展示中心

8楼会议室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4年9月17日以电话、电子邮件

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应参加会议的董事9�名，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9名。董事

长周小溪，副董事长黄葆源，董事谢毅、陈斯禄、周盈新、劳裕恒，独立董事周永

生、王运生、林仁聪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周小溪董事长主持，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于2014年6月3日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过渡期利润损益分派方案（详

见公司2014年5月27日 《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应分配现金股利892,293,

661.09元。 截至2014年6月30日， 公司实际支付了现金股利523,504,409.13

元，尚未支付公司第一、第二大股东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北部湾国际

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股利368,789,251.96元。由于工作的疏忽，没有及时

将上述未付分红从“未分配利润” 科目调整到“应付股利” 科目列示，导致公

司2014年8月14日披露的2014年中期财务报表不能真实反映公司2014年6月

30日的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情况。 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根据《会计准则》

相关规定，公司对2014年半年度报告资产负债表“未分配利润” 项目中尚未支

付的分红款更正调整到“应付股利” 项目，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会计报表附

注有关内容随之相应更正调整，详见公司今日《关于2014年半年度报告会计

差错更正公告》； 变更后的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和摘要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董事会经审议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19号》的有关规定，真实反映了公司实际经营状况，对公司2014年上半

年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没有影响。 董事会同意上述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公司将认真整改，加强财务审核，避免出现类似的差错，确保公司财务报表的

准确。

特此公告。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

000582

证券简称：北部湾港 公告编号：

2014042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半年度报告会计差错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更正事项的性质及原因的说明

公司于2014年6月3日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过渡期利润损益分派方案（详

见公司2014年5月27日 《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应分配现金股利892,293,

661.09元。 截至2014年6月30日， 公司实际支付了现金股利523,504,409.13

元，尚未支付公司第一、第二大股东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北部湾国际

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股利368,789,251.96元。由于工作的疏忽，没有及时

将上述未付分红从“未分配利润” 科目调整到“应付股利” 科目列示，导致公

司2014年8月14日披露的2014年中期财务报表不能真实反映公司2014年6月

30日的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情况。 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根据《会计准则》

相关规定， 公司对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会计差错作以下更正： 将资产负债表

“未分配利润” 项目中尚未支付的分红款368,789,251.96元调整到“应付股

利” 项目，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会计报表附注有关内容随之相应调整。

二、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及更正后的财务指标

（一）本次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1、本次更正事项导致公司截至2014年6月30日的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减少368,789,251.96元，流动负债相应增加368,789,251.96元，总资产没有

变化；

2、本次更正事项对公司2014年上半年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没有影响。

（二）更正后的财务指标如下：

1、更正后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数

更正前 更正后 差异

应付股利

31,208,137.53 399,997,389.49 368,789,251.96

流动负债合计

2,602,199,048.98 2,970,988,300.94 368,789,251.96

负债合计

5,022,534,342.93 5,391,323,594.89 368,789,251.96

未分配利润

1,665,057,782.19 1,296,268,530.23 -368,789,251.9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3,518,127,091.98 3,149,337,840.02 -368,789,251.96

股东权益合计

3,644,257,766.33 3,275,468,514.37 -368,789,251.96

2、更正后的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数

更正前 更正后 差异

应付股利

31,208,137.53 31,226,916.98 18,779.45

流动负债合计

455,920,000.54 455,938,779.99 18,779.45

负债合计

695,339,147.53 695,357,926.98 18,779.45

未分配利润

34,409,557.31 34,390,777.86 -18,779.45

股东权益合计

3,625,570,497.72 3,625,551,718.27 -18,779.45

3、更正后的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项目

项目

本期数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合计

更正前 更正后 差异

更正前 更正后 差异

利润分配

-523,504,

409.13

-892,293,

661.09

-368,789,

251.96

-523,504,

409.13

-892,293,

661.09

-368,789,

251.96

对股东的

分配

-523,504,

409.13

-892,293,

661.09

-368,789,

251.96

-523,504,

409.13

-892,293,

661.09

-368,789,

251.96

本期期末

余额

1,665,057,

782.19

1,296,268,

530.23

-368,789,

251.96

3,644,257,

766.33

3,275,468,

514.37

-368,789,

251.96

4、更正后的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项目

项目

本期数

未分配利润 股东权益合计

更正前 更正后 差异 更正前 更正后 差异

利润分配

-523,541,

968.03

-523,523,

188.58

-18,779.45

-523,541,

968.03

-523,523,

188.58

-18,

779.45

对股东的分

配

-523,541,

968.03

-523,523,

188.58

-18,779.45

-523,541,

968.03

-523,523,

188.58

-18,

779.45

本期期末余

额

34,409,557.31 34,390,777.86 -18,779.45

3,625,570,

497.72

3,625,551,

718.27

-18,

779.45

5、涉及更正事项的财务报表附注项目

（1）应付股利

单位名称

期末数

(2014

年

6

月

30

日

)

更正前 更正后 差异

国家股

1,038,254.25 1,038,254.25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29,967,883.28 37,320,010.24 7,352,126.96

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0 361,437,125.00 361,437,125.00

合计

31,208,137.53 399,997,389.49 368,789,251.96

（2）未分配利润

项目

本期数

（

2014

年

1-6

月

）

更正前 更正后 差异

应付普通股股利

523,504,409.13 892,293,661.09 368,789,251.96

期末未分配利润

1,665,057,782.19 1,296,268,530.23 368,789,251.96

三、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一） 公司董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编报规则第19号》的有关规定，真实反映了公司实际经营状况，对公司2014

年上半年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没有影响。 董事会同意上述会计差错更正事

项。

（二）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要求，符合公司实际经营

情况，客观公允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董事会关于本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

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同意本次会

计差错更正事项。

（三）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法律、法规、财务

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相关调整后能公允地反映公司

财务状况，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

四、更正后的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未经审计的中期财务报表及

涉及更正事项的相关财务报表附注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特此公告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

000582

证券简称：北部湾港 公告编号：

2014043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4年9月21日以现场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9月1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应通知到监事

3人，已通知到监事3人，监事吴海波、向红、黄志仁参加会议并表决，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吴海波主持。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鉴于公司对2014年半年度报告会计进行差错更正，监事会经审议认为：公

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法律、法规、财务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符合公

司实际情况，进行相关调整后能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监事会同意本次会

计差错更正。

特此公告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9月21日

股票代码：

600603

股票简称：大洲兴业 编号：

2014-049

厦门大洲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2014

年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大洲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4年第八次会议于2014年9月

19日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董事应出席9人， 实际出席9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经审议，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为贯彻实施董事会制定的公司发展战略、 拓宽营业收入来源和增强持续经营能力，结

合公司具体情况，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上海凌鸿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5000万元，设立厦门大洲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待工商部门核准，以下简称“大

洲影视” ）,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大洲影视公司的有关筹办、设立事宜。

大洲影视经营范围（暂定，待以工商登记为准）：

1、许可经营项目：电影和影视节目的制作；电影和影视节目的发行；

2、一般经营项目：文化、艺术活动策划；其他未列明文化艺术业；其他文化艺术经纪代

理（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动画、漫画设计、制作；投资

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的除外）。

根据《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所涉及的

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投资行为亦不涉及关联交

易。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核销上海纺织住宅开发总公司应收款项的议案》

为化解公司债务，在2011-2013年期间，公司代上海纺织住宅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

纺开发）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代偿银行借款9000万元，由于纺开发长期资不

抵债，公司以前年度对该应收款项已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自2013年11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宣告纺开发破产至2014年5月30日该法院裁定

终结纺开发破产程序，公司共计收到纺开发破产财产分配款3,578,640.29元，剩余款项86,

421,359.71元，已无法收回。

董事会同意公司对上述无法收回的款项准予核销。 本次核销不影响公司2014年度的

损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厦门大洲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9月23日

股票代码：

600603

股票简称：大洲兴业 公告编号：

2014-050

厦门大洲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厦门大洲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待工商部门核准，以下简

称“大洲影视” ）。

●投资金额：5000万元。

●本议案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 对外投资概述

（一）上市公司拟与全资子公司上海凌鸿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鸿贸易” ）

共同出资设立子公司：厦门大洲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其中公司出资4500万元，持股比

例90%，凌鸿贸易出资500万元，持股比例10%。

（二）投资设立大洲影视公司事宜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4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投资所涉及的金额

在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厦门大洲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待工商部门核准）。

（一）注册地：福建省厦门市

（二）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三）出资方式：货币方式出资

（四）经营范围（暂定，待以工商登记为准）：电影和影视节目的制作、发行；文化、艺术活动

策划；其他未列明文化艺术业；其他文化艺术经纪代理；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动画、漫画

设计、制作；投资管理；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本次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结合上市公司现状和战略发展需要，设立影视文化公司后，有利于拓宽公司营业收入

来源、实现新的业务增长点、保证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并有助于尽快形成有色金属采选与影

视文化传播双主业协同发展的战略目标；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四、对外投资风险分析

（一）上述设立影视文化公司事宜，公司将按规定程序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不存在法

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风险。

（二）本次投资为设立子公司，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由于该公司尚未开展具体业

务，目前尚无法预测该项投资可能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五、其他事项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影视文化公司的有关筹办、设立事宜。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大洲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9月 23日

证券代码：

600678

证券简称：四川金顶 编号：临

2014

—

081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辞职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9月19日,公司董事会收到独立董事吕忆农先生的书面辞职申请，因个人原因，

吕忆农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相应职务。

吕忆农先生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根据《关于

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规定，在公司股东大会改选新

任独立董事就任前，吕忆农先生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董事会

专业委员会的相应职责。 公司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程序，选举

新任独立董事。

吕忆农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独立公正，为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促进公司战略发展和规范运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吕忆农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

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9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678

证券简称：四川金顶 编号：临

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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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 7�月 2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公告，因公司第一大股东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拟对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经

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4�年7月28�日起停牌。 2014年8月27日，公司披露了重大资

产重组延期复牌公告，公司股票自2014年8月27日起连续停牌，并按照相关规定每5个交易

日披露一次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目前，有关各方及相关中介机构正在进行相关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由于相关

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将继续停

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9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966

证券简称：博汇纸业 编号：临

2014-087

转债代码：

110007

转债简称：博汇转债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4

年9月22日在公司二楼第三会议室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外资股股东人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25,204,742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19.75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5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外资股股东人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58,263,125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9.18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三）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杨延智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其中：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

了投票表决，并进行了监票、计票，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 待网络投票结果出具后，监票人、

计票人、见证律师对投票结果进行汇总后，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

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董事会秘书1人出席会议，其

他高管2人及见证律师2人列席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表决、参加网络投票

的股东通过网络投票表决，审议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关于为子公司续贷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3,384,74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99.95%；反对83,

12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王海青、 柴瑛平两名律师进行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之规定；出席公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

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规定；股东大

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047

证券简称：宝鹰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59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8月4日、2014

年8月11日、2014年8月18日、2014年8月25日、2014年9月1日、2014年9月9日、2014年9月

16日发布了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4-043、2014-048、

2014-049、2014-050、2014-056、2014-057、2014-058）、于2014年8月5日发布《关于媒

体报道相关情况的澄清公告》（公告编号：2014-044），就媒体报道相关情况，经公司向有

关部门及家属征询，了解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古少明先生目前正处于协助调查状态，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公司正在筹划可能对公

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重大事项，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各方就相关方案正洽谈、论证

中，上述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确保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的有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宝鹰股份，证券代码：002047）将于2014年9月23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有

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刊登相关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信息为准。 因股票停牌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9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570

证券简称： 恒生电子 编号：

2014-052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9月20日，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或“恒生电

子” ）注意到媒体《财新网》发表了标题为《商务部无条件批准马云收购恒生集团》的文

章，随后各大财经媒体予以了转载。 据财新网报道，浙江融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浙江融信” ）收购杭州恒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集团” ）一案已经获得了

商务部的批准通过。

公司就此事项询问了浙江融信，浙江融信答复称“浙江融信一直在积极配合商务部关

于本次交易的经营者集中审查的工作。 截至2014年9月22日，根据浙江融信与商务部的沟

通与问询，本次交易的经营者集中申报仍在审查中。 浙江融信还未收到商务部关于浙江融

信收购恒生集团的经营者集中申报的审查决定。浙江融信将在收到上述审查决定后立即通

知恒生电子” 。

公司将进一步关注上述事项，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公司公开披

露的信息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媒体发布和刊

登为准。

公司股票将于2014年9月23日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9月23日

证券简称：天宝股份 证券代码：

002220

公告编号：

2014－023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9月16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4年9月16日披露的《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022）。

目前，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仍在积极筹划中，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

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天宝股份，证券代码：002220）自2014年9月23日（星期二）开市起继

续停牌，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9月22日

股票代码：

000629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

2014-50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攀枝花东方钛业有限公司停产有关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因攀枝花地区持续大量降雨，2014年8月31日，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攀钢集团钛业有限

责任公司下属的控股子公司攀枝花东方钛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钛业” ）发生滑坡

灾害，造成东方钛业停产。 现对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灾害基本情况

2014年8月31日凌晨4时左右， 座落于攀枝花市米易县丙谷镇一枝山工业园区的东方

钛业东侧边坡突然发生大面积滑坡，并形成泥石流，造成建构筑物破坏及设备财产损毁，

致使东方钛业金红石生产线全面停产。 滑坡灾害未造成东方钛业员工伤亡。

险情发生后，东方钛业立即启动相关应急预案组织抢险，第一时间向攀枝花市米易县

政府及公司有关部门进行了紧急汇报， 随后在政府和有关专家指导下， 有序开展抢险工

作，避免险情进一步扩大，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目前险情已基本得到控制。

同时，东方钛业在灾害发生当日已向保险公司报险，目前正在进行保险索赔工作。

二、资产损失情况

经现场确认，东方钛业废酸浓缩车间、化水站、循环水站、上下山供排水主管道及桥架

和509工序部分设备、设施等随滑坡损毁和局部损坏，初步统计，受损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约3,546万元人民币。

三、复产计划

预计一期生产线（即原4万吨硫酸法钛白生产线）于2014年11月初恢复生产，二期生

产线（即新建的8万吨硫酸法钛白生产线）于2015年4月初恢复生产。

四、灾害对公司的影响

（一）产量影响预计

根据东方钛业原制定的生产计划，预计本次灾害将导致东方钛业钛白粉减产共计4.87

万吨， 其中影响一期生产线2014年度减产0.7万吨； 影响二期生产线2014年度减产2.17万

吨，2015年度减产2万吨。

（二）收入影响预计

预计本次灾害将导致东方钛业收入减少5.4亿元，其中：影响2014年度收入减少3.2亿

元、影响2015年度收入减少2.2亿元。

（三）利润影响预计

预计本次灾害将导致东方钛业利润损失共计11,414万元（含直接损失），其中：

1、预计影响2014年度利润减少7,614万元

（1）预计产量减少影响利润减少5,453万元；

（2）预计资产损失影响利润减少3,546万元。

（3）预计支出抢险及措施费影响利润减少615万元。

（4）预计可获保险赔偿影响利润增加2,000万元

2、预计影响2015年度利润减少3,800万元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